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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 112 年第 1 次主管月報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 年 2 月 14 日 8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本府 3 樓會議室                             與會人員：如附簽到簿 

主持人：王縣長忠銘                                         紀錄：陳建甫 

一、 自主管理事項(請各單位依指裁示自行管制辦理)： 

(一) 秘書長裁示 

1. 基本設施補助款目標容易達成，請相關單位年初多加注意，並留意辦

理狀況，避免被扣分以致被扣款。(各單位) 

2. 六期綜建滾動檢討請掌握相關時程，及早辦理內部討論會議。(行政處) 

3. 請警察局巡查加強下班時間交通管制，以利交通秩序。(警察局) 

(二) 副縣長裁示 

1. 縣長已針對縣長政見內涵充分說明，請各單位訂定短、中、長程計

畫，並思考如何確實執行，達成目標。(各單位) 

2. 紀錄要即時，新聞要發佈，養成訊息傳遞的習慣。(各單位) 

3. 鄉公所提案事項要定期追蹤、列管，並與鄉公所保持溝通。(各單位) 

4. 協調安排與內政部長見面討論縣府大樓。(行政處) 

5. 塘岐老人活動中心後續工作請相關單位一起努力。(警察局、衛生福利

局) 

(三) 縣長指裁示 

1. 科技執法做法不錯，請持續宣導。(警察局) 

2. 3,200 萬特別預算正在檢討變更消防設施項目、計畫中，請研擬將滅火

器納入，減少地方開支。(消防局) 

3. 防災訓練請各局處派員參訓，公假辦理。(消防局) 

4. 教室內是否仍須戴口罩請教育處與校長討論後決定。(教育處) 

5. 請協調 2 月 16 日下午拜會民航局、華信航空，邀請立委出席，討論華

信航空 3 月台北-南竿航線、高雄航線等，展現本府積極態度。(交通旅

遊局) 

6. 接洽拜會內政部長討論縣府大樓，請副縣長負責。(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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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部航港局葉局長及韓、日、菲三國郵輪公司來馬，請與之討論跳

島旅遊構想。(交通旅遊局) 

8. 垃圾運台統包、分包作法皆可行，惟統包作法價格較高，請環境資源

局討論後決定。(環境資源局) 

9. 縣府大樓正門斜坡容易濕滑有改善必要，避免影響門面，須謹慎處

理，設計圖完成後請組成小組討論。(工務處、行政處) 

10. 請積極邀請連鎖速食業者來馬踩點。(產業發展處) 

11. 台東鳳梨釋迦品質很好，請各單位考量購買並積極協助促銷。(各單

位) 

12. 油槽問題解決才能解決高雄航線問題，請研擬油罐車、油櫃等配套。

(產業發展處) 

13. 白沙碼頭擋牆請與港務處先會勘，後續檢討經費執行，執行過程考量

景觀、用路安全。(產業發展處) 

14. 各校開學在即，請教育處安排督學至學校視導開學狀況。(教育處) 

15. 中山國中遷校請持續努力，尋找潛在廠商。(教育處) 

16. 輿情反應敏感度不夠，請持續努力，並增加議題面向。(行政處) 

17. 公務人員處事態度、積極度很重要，公務同仁積極度不夠，仰賴各主

管領導統御。(各單位) 

18. 各主管無須以我為念，只要是對的事情，請積極行事，依法行政，放

手去做。(各單位) 

19. 公文時效及效率很重要，請各主管與同仁開會說明。(各單位) 

20. 議題敏感度要夠，潛在危機須重視，馬祖發生的問題，本府概括承

受，職責範圍須解決，非職責範圍須協助解決。(各單位)  

二、 本府列管事項：(請各單位依指裁示辦理並至管考系統填報執行情形) 

(一) 縣長指裁示 

1. 塘岐老人活動中心依照鄉公所、衛生福利局、警察局三方協商意見辦

理，儘量歸還讓百姓使用，衛生所朝釋出方向努力。(衛生福利局、警

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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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芹壁停車場 C 方案並不可行，A、B 方案中擇一才能儘早解決芹壁停車

問題，請協調拜會交通部觀光局協調時間。(交通旅遊局) 

3. 北竿機場環評未通過，雖是民航局業務，本府應與環保署協調，協助

促成有條件通過，以利後續作業程序。(交通旅遊局) 

4. 地籍線位移處理計畫請與中央部會協商，預擬計畫在滾動檢討爭取離

島建設基金經費執行。(地政局) 

5. 舊有房屋證明以便民為目的，請於 5 月份完成相關辦法修正送議會審

議。(工務處) 

6. 請構思工讀生運用模式，與業務單位配合，使其更有實習、訓練效

果。分配單位請考量工讀生專業，配合工讀生專長對業務實習實務運

作，執行過程亦請民政處定期輔導工讀生。(民政處) 

7. 芹壁公廁請注意後續反應，與地主協商，如條件合理持續溝通維持，

如無法處理，請與鄉公所協調、執行臨時公廁地點、方案。(工務處) 

8. 交通旅遊局、連江航業須研議、構思航運虧損配套方案，避免影響地

區財務，請召開專案會議討論，朝臺馬航線回歸中央權責辦理、六期

綜建滾動檢討計畫提案、航港局編列中央公務預算補助等面向研議。

(交通旅遊局、行政處). 


